


 

中華民國 109 年 2 月 

 

變更基隆市七堵暖暖地區（八堵交流道附近地

區）細部計畫（部分公園用地、道路用地、綠帶

用地為機關用地）案-陸軍「八堵油庫」都市計

畫變更案 

 

 

 

 

 

 

 

 

 

 

 

變更機關：基隆市政府 

申請單位：國防部軍備局 



 

 

基隆市   都市計畫審核摘要表  

項 目 說 明 

都市計畫名稱 

變更基隆市七堵暖暖地區（八堵交流道附近地

區）細部計畫（部分公園用地、道路用地、綠

帶用地為機關用地）案-陸軍「八堵油庫」都市

計畫變更案 

變更都市計畫法令依據 
都市計畫法第27條第1項第3款(內政部102年6

月7日內授營都字第1020220492號函) 

變更都市計畫機關 基隆市政府 

自擬細部計畫或申請變更

都市計畫之機關名稱或土

地權利關係人姓名 
國防部軍備局 

本案公開展覽起迄日期 

公開展覽：102 年 7 月 4 日起公告 30 日 

登報日期：於 102 年 7 月 8 日、7 月 9 日及 7
月 10 日刊登中國時報 3 天 

公開說明會：102 年 8 月 2 日上午 10 時假基隆

市政府 4 樓禮堂 

人民團體對本案之反映意

見 
詳人民及團體陳情意見綜理表 

本案提交各級都市計畫

委員會審核結果 
市 級

102 年 10 月 28 日基隆市第 377 次都

委會會議、104 年 8 月 10 日基隆市第

389 次都委會會議、108 年 4 月 9 日

基隆市第 400 次都委會會議及 108 年

7 月 8 日基隆市第 401 次都委會會議

審議完竣 



 

目  錄 

壹、計畫緣起 ........................................... 第 1 頁 

貳、法令依據 ........................................... 第 1 頁 

參、變更計畫位置與範圍 ................................. 第 1 頁 

肆、原計畫概要 ......................................... 第 5 頁 

伍、變更理由與內容 ...................................   第 9 頁 

陸、事業及財務計畫 ..................................... 第 9 頁 

柒、其他 ............................................... 第 9 頁 

 

附件一  內政部 102 年 6 月 7 日核准函 

附件二  102 年 10 月 28 日基隆市都委會第 377 次會議紀錄 

附件三  104 年 8 月 10 日基隆市都委會第 389 次會議紀錄 

附件四  105 年 4 月 25 日基隆市都委會第一次專案小組會議紀錄 

附件五  107 年 12 月 4 日基隆市都委會第二次專案小組會議紀錄 

附件六  108 年 4 月 9 日基隆市都委會第 400 次會議紀錄 

附件七  108 年 7 月 8 日日基隆市都委會 401 次會議紀錄 

 

 

 

 



 

圖 目 錄 

圖一 變更基隆市七堵暖暖地區（八堵交流道附近地區）細部計畫

（部分公園用地、道路用地、綠帶用地為機關用地）案-陸軍

「八堵油庫」都市計畫變更案-變更位置圖 .................................... 3 

圖二    變更基隆市七堵暖暖地區（八堵交流道附近地區）細部計畫

（部分公園用地、道路用地、綠帶用地為機關用地）案-陸軍

「八堵油庫」都市計畫變更案-變更範圍地籍示意圖 .................... 4 

圖三    擬定基隆市七堵暖暖地區(八堵交流道附近地區)細部計畫案

示意圖 ................................................................................................... 8 

圖四    變更基隆市七堵暖暖地區（八堵交流道附近地區）細部計畫

（部分公園用地、道路用地、綠帶用地為機關用地）案-陸軍

「八堵油庫」都市計畫變更案-變更內容示意圖 .......................... 11 

表 目 錄 

表一    本變更計畫土地清冊表 ...................................................................... 2 

表二 擬定基隆市七堵暖暖地區（八堵交流道附近地區）細部計畫

案公共設施通盤檢討分析表 .............................................................. 6 

表三 擬定基隆市七堵暖暖地區（八堵交流道附近地區）細部計畫

案土地使用計畫面積表 ...................................................................... 7 

表四 變更基隆市七堵暖暖地區（八堵交流道附近地區）細部計畫

（部分公園用地、道路用地、綠帶用地為機關用地）案-陸軍

『八堵油庫』都市計畫變更案-變更內容綜理表 ......................... 10 

表五 變更基隆市七堵暖暖地區（八堵交流道附近地區）細部計畫

（部分公園用地、道路用地、綠帶用地為機關用地）案-陸軍

「八堵油庫」都市計畫變更案-變更土地使用面積統計表 ......... 12 



 

表六    變更基隆市七堵暖暖地區（八堵交流道附近地區）細部計畫

（部分公園用地、道路用地、綠帶用地為機關用地）案-陸軍

「八堵油庫」都市計畫變更案-變更前後面積對照表 ................. 13 

表七    變更基隆市七堵暖暖地區（八堵交流道附近地區）細部計畫

（部分公園用地、道路用地、綠帶用地為機關用地）案-陸軍

「八堵油庫」都市計畫變更案-事業及財務計畫表 ..................... 14 

表八    變更基隆市七堵暖暖地區（八堵交流道附近地區）細部計畫

（部分公園用地、道路用地、綠帶用地為機關用地）案-陸軍

「八堵油庫」都市計畫變更案-人民及團體陳情意見綜理表 ..... 15



 

1 
 

壹、計畫緣起 

本變更計畫位屬基隆市七堵暖暖地區（八堵交流道附近地

區）細部計畫區範圍內，民國 87 年 11 月 13 日發布實施之「擬

定基隆市七堵暖暖地區（八堵交流道附近地區）細部計畫案」

內劃設為公園用地、道路用地及綠帶用地，迄今尚未開闢使用。 

陸軍北部地區油料庫八堵油料分庫位於本市安樂區八德

路底，中山高速公路西側，平時任務為負責台北支援區陸、海、

空軍用油料補給任務及油料庫儲設施（備）保養與維護，戰時

任務並依令於八堵松山及北投開設油料補給點，滿足作戰部隊

油料需求，軍事位置重要。因業務需要擬辦理建物登記及營舍

整建，惟營區土地使用分區不符規定，難以登記及實施整建，

為使土地能符合實際使用需求，本案係配合「變更基隆市(七

堵暖暖地區)主要計畫（部分保護區、住宅區、高速公路用地

為機關用地）案併同變更細部計畫內容。  

貳、法令依據 

依據都市計畫法第 27 條第 1項第 3款規定辦理(內政部

102 年 6 月 7 日內授營都字第 1020220492 號函)詳附件一。 

都市計畫法第 27 條規定，都市計畫經發布實施後，遇有左列

情事之一時，當地直轄市、縣（市）（局）政府或鄉、鎮、縣

轄市公所，應視實際情況迅行變更：  

一、因戰爭、地震、水災、風災、火災或其他重大事變遭受損

壞時。  

二、為避免重大災害之發生時。  

三、為適應國防或經濟發展之需要時。  

四、為配合中央、直轄市或縣（市）興建之重大設施時。  

前項都市計畫之變更，內政部或縣（市）（局）政府得指

定各該原擬定之機關限期為之，必要時並得逕為變更。  

參、變更計畫位置與範圍 

本變更位置為本市安樂區八德路底，中山高速公路西側，

變更範圍土地座落於安樂區港口段 28-14、28-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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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16、28-17（部分）、28-18、28-25（部分）、28-26、29-6、

29-7、29-8、29-9、59-25、59-27（部分）地號等 13 筆土地，

變更計畫面積計 4072.77 平方公尺（上述為概估面積，實際應

依後續都市計畫釘樁及地籍分割結果為準）。（詳圖一、圖二） 

本變更範圍內土地為中華民國所有，其中 1筆土地管理機

關為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其餘為國防部軍備局管有（詳本變更

計畫之土地清冊表）。 

表一  本變更計畫之土地清冊表 

項次 行政區 地段 地號 土地面積(㎡) 計畫面積(㎡) 所有權人 管理者 

1 安樂區 港口段 28-14 2258.00 2258.00 中華民國 國防部軍備局 

2 安樂區 港口段 28-15 889.00 875.82 中華民國 國防部軍備局 

3 安樂區 港口段 28-16 140.00 140.00 中華民國 國防部軍備局 

4 安樂區 港口段 28-17 88.00 0.23 中華民國 國防部軍備局 

5 安樂區 港口段 28-18 150.00 150.00 中華民國 國防部軍備局 

6 安樂區 港口段 28-25 463.00 426.11 中華民國 國防部軍備局 

7 安樂區 港口段 28-26 1.00 1.00 中華民國 國防部軍備局 

8 安樂區 港口段 29-6 41.00 41.00 中華民國 國防部軍備局 

9 安樂區 港口段 29-7 17.00 17.00 中華民國 國防部軍備局 

10 安樂區 港口段 29-8 54.00 54.00 中華民國 國防部軍備局 

11 安樂區 港口段 29-9 6.00 6.00 中華民國 國防部軍備局 

12 安樂區 港口段 59-25 77.00 77.00 中華民國 國防部軍備局 

13 安樂區 港口段 59-27 45.00 26.62 中華民國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總計 4229.00 4072.77     

資料來源：1、計畫範圍內之土地登記謄本及地籍圖謄本。 

          2、表內面積應依據核定圖實際釘樁分割測量面積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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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google 地圖；本計畫整理。 

 

                 圖一  變更位置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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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原計畫概要 

一、原細部計畫內容 

    八堵交流道附近地區細部計畫係於民國87年 11月 13日

發布實施之「擬定基隆市七堵暖暖地區（八堵交流道附近地區）

細部計畫案」，迄今尚未有細部計畫之個案變更，計畫內容概

述如下： 

（一）計畫範圍與面積 

        本細部計畫範圍東起大業隧道口，往南至尚仁國小，西邊 

      以高爾夫球休閒運動場為界，北至聯勤八堵油庫依保護區形 

      成分界線，計畫面積約 23 公頃。 

（二）計畫年期 

        本細部計畫之計畫年期為 90 年。 

（三）計畫人口與居住密度 

        本細部計畫人口為 2400，居住密度為每公頃 359 人。 

（四）土地使用及公共設施計畫 

        本細部計畫土地使用有住宅區、保護區，公共設施劃設有 

      停車場用地、學校用地、公園用地、市場用地、兒童遊樂場 

      用地、道路用地、綠地及綠帶用地等（詳表二）。 

（五）公共設施檢討分析 

        八堵交流道附近地區細部計畫計畫人口數為 2400，依都市 

      計畫定期通盤檢討實施辦法檢討標準，學校用地為主要計畫 

      劃設，道路用地、市場用地、綠地、綠帶係依實際需求劃設。 

      兒童遊樂場用地按閭鄰單位設置，每處最小面積 

 不得小於 0.1 公頃為原則，本細部計畫地區劃設 0.28 

 公頃，超過規定面積 0.08 公頃。 

      公園用地按閭鄰單位設置，每一計畫處所最小面積 

 不得小於 0.5 公頃為原則，本細部計畫地區劃設 0.69 



 

6 
 

 公頃，超過規定面積 0.19 公頃。 

 

表二 擬定基隆市七堵暖暖地區（八堵交流道附近地區）細部計畫案 

     公共設施通盤檢討分析表 

公共設施項

目 

計畫 

面積 

(公頃) 

劃設標準 需要 

面積 

(公頃)

面積檢討 

(公頃) 
備註 

計畫人口 

35,000 人 
增加 不足 

學校用地 1.25   主要計畫劃設 

公園用地 0.6919 

按 閭 鄰 單 位 設

置 ， 每 一 計 畫 處

所 最 小 面 積 不 得

小於 0.5 公頃為

原則 

0.5 0.1919   

兒童遊樂場

用地 
0.28 

按 閭 鄰 單 位 設

置 ， 每 處 最 小 面

積 不 得 小 於 0.1

公頃為原則 

0.2 0.08   

市場用地 0.1060 依實際需求劃設   

停車場用地 0.0564    

道路用地 6.5142 依實際需求劃設   

綠地用地    0.0342 依實際需求劃設   

綠帶用地    0.0907 依實際需求劃設   

二、本變更細部計畫與主要計畫之關係 

（一）區位及範圍 

   本變更計畫位於八堵交流道附近地區細部計畫區之北側， 

 中山高速公路西側土地，變更計畫面積計 0.4073 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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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變更細部計畫與主要計畫之關係 

本案係配合變更基隆市(七堵暖暖地區)主要計畫（部分保 

護區、住宅區、高速公路用地為機關用地）案併同變更細部

計畫內容，擬將部分公園用地、道路用地、綠帶用地變更為

機關用地。 

表三  擬定基隆市七堵暖暖地區（八堵交流道附近地區）細部計畫

案土地使用計畫面積表 

項目

土地使用分區 

面積 

（公頃） 

百分比 

（％） 

備註 

土 

地 

使 

用 

住宅區 5.7437 24.97  

保護區 7.8310 34.05  

小計 13.5747 59.02  

公 

共 

設 

施 

用 

地 

學校用地 1.2500 5.43  

公園用地 0.6919 3.01  

兒童遊樂場用地 0.2800 1.22  

綠地用地 0.0342 0.15  

市場用地 0.1060 0.46  

停車場用地 0.0564 0.25  

綠帶用地 0.0877 0.38  

道路用地 6.5142 28.32  

機關用地 0.4019  1.74  

小計 9.4223 40.98  

合計 22.9970 100.00  
資料來源：1.基隆市政府，擬定基隆市七堵暖暖地區（八堵交流道附近地區） 細 

           部計畫案，87.11 月。 

          2.綠帶用地依地籍謄本修改面積為 0.0877，故總面積修改為 22.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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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 擬定基隆市七堵暖暖地區(八堵交流道附近地區)細部計畫案

示意圖 

資料來源：基隆市政府，擬定基隆市七堵暖暖地區(八堵交流

道附近地區)細部計畫案，87.1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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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伍、變更理由與內容 

 一、變更理由 

（一）配合「變更基隆市(七堵暖暖地區)主要計畫（部分保護區、       

住宅區、高速公路用地為機關用地）案併同變更細部計畫內

容。 

（二）現況為營區使用。 

二、變更內容 

本次變更計畫內容將部分公園用地、道路用地、綠帶用地變更

為機關用地，共計 3 處，詳細變更內容如表四、圖四所示，變

更土地使用面積統計表詳表五，變更前後面積對照表詳表六。 

陸、事業及財務計畫  

本計畫主辦單位為國防部軍備局，本次變更範圍內土地為

中華民國所有，其中 1 筆土地管理機關為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其餘 12 筆為國防部軍備局管有，故土地取得方式係為撥用，

有關本變更案之事業及財務計畫表詳表七。 

柒、其他  

依 108 年 7 月 8 日基隆市都委會第 401 次會議紀錄：「為

利日後管制開發強度及未來國防設施需求，參酌 108 年 5 月

22 日研商工作會議結論事項，建蔽率不得超過原保護區之

10%，營區範圍總樓地板面積不超過 5,500 ㎡，並納入計畫書

中敘明。」 （詳附件七） 

凡本計畫未指明變更部分，均應以原有計畫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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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  變更基隆市七堵暖暖地區（八堵交流道附近地區）細部計畫

（部分公園用地、道路用地、綠帶用地為機關用地）案-陸軍

「八堵油庫」都市計畫變更案-變更內容綜理表 

編號 
位   
置 

變 更 內 容 
變  更  理  由 備註 原計畫 面積 

(公頃) 
新計畫 面積 

(公頃) 

變一 

安 樂 區

八 德 路

底，中山

高 速 公

路西側 

公園用地 0.2258 機關用地 0.2258
1. 配合「變更基隆市(七

堵暖暖地區)主要計畫

（部分保護區、住宅區、

高速公路用地為機關用

地）案併同變更細部計畫

內容。 

2.現況為營區使用。 

 

 變二 

安 樂 區

八 德 路

底，中山

高 速 公

路西側 

道路用地 0.0938 機關用地 0.0938

變三 

安 樂 區

八 德 路

底，中山

高 速 公

路西側 

綠帶用地 0.0877 機關用地 0.0877

註：表內面積僅供參考，實施時應依據核定圖分割測量面積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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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  變更基隆市七堵暖暖地區（八堵交流道附近地區）細部計畫

（部分公園用地、道路用地、綠帶用地為機關用地）案-陸軍

「八堵油庫」都市計畫變更案-變更土地使用面積統計表                  
編號 

分區 
變一 

（公頃） 
變二 

（公頃） 
變三 

（公頃） 
合計 

（公頃） 

住宅區     

保護區     

學校用地     

機關用地     ＋0.2258     ＋0.0938     ＋0.0877     ＋0.4073

公園用地     －0.2258       －0.2258

兒童遊樂

場用地 

    

綠地用地     

市場用地     

停車場用

地 

    

綠帶用地       －0.0877     －0.0877

道路用地      －0.0938      －0.0938

小計             0             0             0             0

註：表內面積僅供參考，實施時應依據核定圖分割測量面積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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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六  變更基隆市七堵暖暖地區（八堵交流道附近地區）細部計畫

（部分公園用地、道路用地、綠帶用地為機關用地）案-陸軍

「八堵油庫」都市計畫變更案-變更前後面積對照表  

 使用分區項目 
現行計畫

面積 

（公頃）

本次變更

增減面積

（公頃）

變更後之計畫 

面積 

（公頃） 

百分比 

（％） 

土

地

使

用 

住宅區 5.7437 5.7437 24.97

保護區 7.8310 7.8310 34.05

小計 13.5747 13.5747 59.02

公

共

設

施

用

地 

學校用地 1.2500 1.2500 5.43

公園用地 0.6919 －0.2258 0.4661 2.02

兒童遊樂場用地 0.2800 0.2800 1.22

綠地用地 0.0342 0.0342 0.15

市場用地 0.1060 0.1060 0.46

停車場用地 0.0564 0.0564 0.25

綠帶用地 0.0877 －0.0877 0 0

道路用地 6.5142 －0.0938 6.4204 27.91

機關用地 0.4019 ＋0.4073 0.8092  3.51

小計 9.4223 9.4223 40.97

合計 22.9970 23.000 100
註：表內面積僅供參考，實施時應依據核定圖分割測量面積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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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七  變更基隆市七堵暖暖地區（八堵交流道附近地區）細部計畫（部分公園 

      用地、道路用地、綠帶用地為機關用地）案-陸軍「八堵油庫」都市計畫 

      變更案-事業及財務計畫表 

          
 

種類 
面積 

（公頃） 

土地取得方式 開闢經費（萬元） 

主辦

單位 

預定完

工期限 
經費來源

價

購 

市

地

重

劃 

獎

勵

投

資 

其他

土地

徵購

費 

地上

物補

償費

工程

費 
合計

機關

用地 
0.4073    

 
撥

用
－ － － － 

國防

部軍

備局 

－ 
國防部軍

備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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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八  變更基隆市七堵暖暖地區（八堵交流道附近地區）細部計畫（部分公園用地、道路用地、綠帶用地為機關用地）案-陸

軍「八堵油庫」都市計畫變更案-人民及團體陳情意見綜理表 

編

號 
陳情人 陳情位置 陳情理由及建議事項 市府研析意見 第 2 次專案小組委員意見

第 400 次 

市都委會決議 

1 

何進守先生

張國桐先生

陳水火先生

余文來先生

陸軍 

八堵油庫 

反對都計變更，油庫遷移有助地

方發展。 

軍方確實有戰備任務需求，無遷移計

畫，因任務需求也無法遷移，原則上針

對現有使用需求，作都市計畫調整。  

未便採納。 

理由： 

依市府研析意見辦理 

依市都委會第二次

專案小組委員審查

意見通過 

2 

蔡適應議員

(現立法委

員) 

陸軍 

八堵油庫 

1. 八堵油庫佔用其他機關用

地，高速公路局對土地管理不

當，應先要求返還。 

2. 國有財產局經管之土地管理

不當，應先要求歸還。 

3. 國防部軍備局違反都市計畫

使用，市府應先裁罰。 

4. 八堵油庫阻礙地方發展，應要

求遷移，土地按其編地使用。

5. 要求列席市都委會。 

1.非涉本案都市計畫檢討變更事宜，應

於另案辦理。  

2.非涉本案都市計畫檢討變更事宜，應

於另案辦理。  

3.本案都市計畫發布日期為 63 年 3 月 8

日，都市計畫發布前之既有建物不受

保護區土地使用限制  

4.八堵油庫軍事位置重要，未來尚有國

防戰備需求。  

5.召開市都委會時請陳情人列席。 

未便採納。 

理由： 

依市府研析意見辦理 

依市都委會第二次

專案小組委員審查

意見通過 

3 秦鉦議員 
陸軍 

八堵油庫 

1. 反對都計變更。 

2. 建請空軍八堵油庫遷移。 

同人陳 1 同人陳 1 依市都委會第二次

專案小組委員審查

意見通過 

4 陳志成議員
陸軍 

八堵油庫 

1. 反對都計變更。 

2. 空軍油庫設置於此處，既妨

害地方發展，亦破壞古蹟保

存，應儘速遷移。 

1.同人陳 1 

2.本案軍備局業以辦竣土地分割作業增

編出同段 6-6 地號土地為劉銘傳隧道

使用範圍，本市文化局業於 105 年接

管在案，爰此，本案變更範圍剔除 6-6

地號土地，故無破壞古蹟保存之疑慮。

未便採納。 

理由： 

依市府研析意見辦理 

依市都委會第二次

專案小組委員審查

意見通過 

 



 

 

 

 

附件一 

 

內政部 102 年 6 月 7 日內授營都字第

1020220492 號核准函 



 

  



 

 

 

 

 

 

附件二 

 

102 年 10 月 28 日基隆市都委會 

第 377 次會議紀錄 



 

  



 

 
 



 

 
 



 

 

 

 

 

 

附件三 

 

104 年 8 月 10 日基隆市都委會 

第 389 次會議紀錄 



 

  



 

  



 

  



 

  



 

  



 

  



 

 

 

 

 

 

附件四 

 

105 年 4 月 25 日基隆市都委會 

第一次專案小組會議紀錄 
 



 

  



 

  



 

  



 

  



 

  



 

 

 

 

 

 

附件五 

 

107 年 12 月 4 日基隆市都委會 

第二次專案小組會議紀錄 

 



 

  



 

  



 

  



 

  



 

  



 

 

 

 

 
 



 

 

 

 

 

 

附件六 

 

108 年 4 月 9 日基隆市都委會 

第 400 次會議紀錄 

 

 

 



 

 
 



 

  



 

  



 

 

 
 

 



 

 

 

 

 

 

 

 

 

 

 

 

 

 



 

 

 

 

 

 

附件七 

 

108 年 7 月 8 日基隆市都委會 

第 401 次會議紀錄 

 



 

  



 

  



 

  



 

  



 

  



 

  



 

  



 

  



 

  



 

  




